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十五、专利开放许可声明

（一）受理条件

1. 专利开放许可声明的请求人应当为专利登记簿副本中记载的

全体专利权人；

2. 请求开放许可的专利应当为已授权公告且处于有效状态的专

利；

3. 实用新型、外观设计专利提出开放许可声明的，应当经国家

知识产权局出具过专利权评价报告且评价报告的结论支持专利权有

效。

（二）获取途径

1. 国家知识产权局业务受理大厅、各地方知识产权业务受理窗

口（专利代办处）；

2. 专利业务办理系统（https://cponline.cnipa.gov.cn）；

3. 接收邮寄。

（三）申请材料

专利权人或其委托的专利代理机构可以通过电子或纸件方式提

出专利开放许可声明，应当提交以下文件：

1. 专利开放许可声明。该表格应当为标准表格，并且由全体专

利权人共同签章或签字；

2. 共有专利权人同意开放许可的证明材料。专利权属于多个专

利权人共有的，可以由代表人在专利开放许可声明中签字或者盖章，

同时附上共有专利权人签字或者盖章的同意开放许可的证明材料原

件和全体专利权人身份证明材料复印件；

3. 全体专利权人同意开放许可的证明材料。委托专利代理机构

办理的，专利开放许可声明可以由专利代理机构盖章，同时附上全体

专利权人签字或者盖章的同意开放许可的证明文件。

http://cponline.cnipa.gov.cn/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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上述专利开放许可声明文件材料是外文文本的，应当附中文译本

一份，并以中文译本为准。

（四）办理流程

1.专利开放许可声明的提出。专利权人应当按照规定的格式提交

专利开放许可声明、对许可使用费计算依据和方式的简要说明、其他

需要提供的材料。专利开放许可声明原则上应当通过电子方式提交，

请求人可通过专利业务办理系统（http://cponline.cnipa.gov.cn）

进行线上办理。电子方式提交确有困难的，可以向国家知识产权局指

定的地点面交或者邮寄相关文件。专利开放许可声明应当写明以下事

项：

（1）专利号；

（2）专利权人的姓名或者名称；

（3）专利许可使用费支付方式、标准；

（4）专利许可期限；

（5）专利权人的联系方式；

（6）专利权人对符合开放许可声明条件的承诺；

（7）其他需要明确的事项。

2.不予专利开放许可的情形。

（1）专利权处于独占或者排他许可有效期限内的；

（2）因专利权的归属发生纠纷或者人民法院裁定对专利权采取

保全措施，已经中止有关程序的；

（3）没有按照规定缴纳年费的；

（4）专利权被质押，未经质权人同意的；

（5）专利权已经终止的；

（6）专利权已经被宣告全部无效的；

（7）实用新型或者外观设计专利尚未经国家知识产权局出具专

利权评价报告的；

http://cponline.cnipa.gov.cn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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（8）专利权评价报告结论认为实用新型或者外观设计专利权不

符合授予专利权条件的；

（9）其他妨碍专利权有效实施的情形。

3.专利开放许可声明的公告。专利开放许可声明经审查符合规定

的，国家知识产权局准予公告。公告专利开放许可声明的项目包括：

主分类号、专利号、开放许可声明编号、专利权人、发明名称、申请

日、授权公告日、专利许可使用费支付方式和标准、专利许可期限、

专利权人联系方式、开放许可声明生效日等。专利开放许可声明自公

告之日起生效。

4.专利开放许可实施合同的生效。任何单位或者个人以书面方式

通知专利权人愿意实施其开放许可专利，并依照公告支付许可使用费

的，专利开放许可实施合同生效，但有关法律、行政法规另有规定的

除外。被许可人可以通过互联网登录国家知识产权局专利业务办理系

统，在线向专利权人发出愿意实施其开放许可专利的书面通知。

（五）办理进度查询

1. 网络查询

通过专利业务办理系统（https://cponline.cnipa.gov.cn）提出专利

开放许可声明的，请求人可通过专利业务办理系统查询办理进度；

2. 电话咨询：（010）62356655转 1再转 8；

3. 电子邮件咨询：cpquery@cnipa.gov.cn；

4. 当面咨询：国家知识产权局业务受理大厅；

5. 信函咨询

邮寄地址：北京市海淀区西土城路 6号，国家知识产权局专利局

初审流程部事务服务处，邮政编码：100088。

（六）办理结果

1. 符合要求：准予公告，并发出《专利开放许可声明准予公告

通知书》；

http://cponline.cnipa.gov.cn/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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2. 不符合要求：不予公告，并发出《专利开放许可声明不予公

告通知书》。

（七）监督评价

1. 电话投诉：（010）62356655；

2. 网上投诉

专利审查评议（专利业务办理系统 https://cponline.cnipa.gov.cn中

专利审查评议模块 https://comment.cponline.cnipa.gov.cn）；

3. 信函投诉

邮寄地址：北京市海淀区西土城路 6 号，国家知识产权局信访

室，邮政编码：100088。

（八）便利化举措

1. 相关业务可通过便民咨询热线（010）62356655获取便利业务

办理的相关信息；

2. 国家知识产权局业务受理大厅设立综合咨询窗口，统一提供

咨询、引导等服务；

3. 开通线上办事引导功能：在国家知识产权局政府网站政务服

务平台上，设置专利事务服务专栏，提供线上办理引导。

（九）服务质量保障

1. 实行首问负责；

2. 实行一次性告知；

3. 实行业务人员培训；

（十）相关表格

《专利开放许可声明》。

下载网址：国家知识产权局官方网站首页，“政务服务”栏目中表

格下载页面：https://www.cnipa.gov.cn/col/col192/index.html

https://cponline.cnipa.gov.cn
https://comment.cponline.cnipa.gov.cn
https://www.cnipa.gov.cn/col/col192/index.html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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